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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  民事诉讼法学习中的判例研读 

一、什么是判例 

二、判例的作用 

三、判决理由的哪部分能构成判例 

四、判例与学说 

五、如何阅读判例 

 

一、什么是判例 

    1.判例概念的多样性 

       裁判上的先例 

       裁判例 

       判决例 

    具有先例拘束力的裁判例规范 

    2.我国司法实践中判例 

    →法律上的拘束力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目前共发布 279 例，截止 2026-02-28，参见最高人民法院主页

“指导案例”栏）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例时应当参照（《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第 7 条）。各级人民法院审理类似案件参照指导性案例的，

应当将指导性案例作为裁判理由引述，但不作为裁判依据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

导工作的规定》实施细则）。 

    →事实上的拘束力 

      作为参考资料的 

    判例的特征： 

     a.判例是法院的判断，是判决、决定中所包含的法官的判断； 

     b.判例是特定裁判中所表示的判断； 

     c.在其他案件裁判时，具有构成先例性质的判断； 

     d.表现为法律的判断样态 

      通常以回答当事人主张的形式，或者针对法官自我设定的问题点进行的论述。 

      指导性案例 229号 

【基本案情】沙某某系丁某某的母亲，其独生子丁某某与袁某某于 2016 年 3 月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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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18 年 1 月生育双胞胎男孩丁某甲、丁某乙。2018 年 7 月丁某某因病去世。丁某甲、丁

某乙一直与袁某某共同生活。沙某某多次联系袁某某想见孩子，均被袁某某拒绝。沙某某遂

起诉请求每月 1 日、20 日探望孩子，每次 2 小时。 

    【裁判结果】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6 月 18 日作出民事判决：原告

沙某某每月第一个星期探望丁某甲、丁某乙一次，每次不超过两小时，袁某某应予配合。 

宣判后，袁某某不服，提起上诉。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9 月 28 日作出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沙某某系丁某甲、丁某乙的祖母，对两个孩子的探望属于隔代探望。虽然

我国法律并未对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是否享有隔代探望权作出明确规定，但探望权系与人身

关系密切相关的权利，通常基于血缘关系产生；孩子的父、母一方去世的，祖父母与孙子女

的近亲属关系不因父或母去世而消灭。祖父母隔代探望属于父母子女关系的延伸，符合我国

传统家庭伦理观念，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公序良俗。隔代探望除满足成年亲属对未成

年人的情感需求外，也是未成年人获得更多亲属关爱的一种途径。特别是在本案沙某某的独

生子丁某某已经去世的情况下，丁某甲、丁某乙不仅是丁某某和袁某某的孩子，亦系沙某某

的孙子，沙某某通过探望孙子，获得精神慰藉，延续祖孙亲情，也会给两个孩子多一份关爱，

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袁某某应予配合。同时，隔代探望应当在有利于未成年人成长和

身心健康，不影响未成年人及其母亲袁某某正常生活的前提下进行，探望前应当做好沟通。 

    【裁判要点】未成年人的父、母一方死亡，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

求探望孙子女或者外孙子女的，人民法院应当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有利于家庭和谐的原

则，在不影响未成年人正常生活和身心健康的情况下，依法予以支持。 

 

二、判例在实务中的作用 

    （一）判例在法学教育中 

    1. 法学知识的传授 

    判例是一种现实的司法智慧，反映着法律如何适用和理解。作为大学，有把这种知识予

以梳理并传授给下一代法律人的义务。 

 

    2. 法律思维方式训练 

    判例分析的训练是法律思维方式的训练。通过案例评析的训练，可有效提升学生的法律

思维能力。 

     

    （二）判例在实务中的作用 

    判例拘束法官、对于社会一般生活也会产生影响、判例的累积会形成不成文的习惯法 

    1.判例也是一种“法源” 

      事实上的拘束力  善良法官的注意义务 

    判例虽非制定法一样绝对的效力，但是判例发挥着支配法官思维方式的事实，换言之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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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裁判先例进行裁判，社会也期待按此裁判的事实。与法定拘束力相对较弱。   

    这种事实拘束力源于法的安定性 

    为了自己的裁判不被上级法院撤销 

    同案同判的理想 

    2.判例效力的强弱 

    几乎没有变更可能性的判例，为强判例； 

    有可能变更的判例，为判例。 

    关于指导性案例的变更：指导性案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再具有指导作用： 

与新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司法解释相冲突的； 

为新的指导性案例所取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实施细则第 12 条） 

    3.判例的造法作用 

    民商事实体法规范来自于案例的累积。 

    在民事领域，法院不能以法律没有规定为由拒绝裁判，此时必须根据发现或创造与该案

情形相适应的法规范。 

前述【指导性案例 229 号】 

    未成年人的父、母一方死亡，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可否探望孙子女或者外孙子女。 

    【指导性案例 228 号】 

     对夫妻双方分居期间的监护权纠纷，人民法院可以参照适用民法典关于离婚后子女抚

养的有关规定，暂时确定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事宜。 

    【案情】 

张某（女）与李某于 2019 年 5 月登记结婚，婚后在河北省保定市某社区居住。双方于

2020 年 11 月生育一女，取名李某某。2021 年 4 月 19 日起，张某与李某开始分居，后协议离

婚未果。同年 7 月 7 日，李某某之父李某及祖母刘某在未经李某某之母张某允许的情况下擅

自将李某某带走，回到河北省定州市某村。此时李某某尚在哺乳期内，张某多次要求探望均

被李某拒绝。张某遂提起离婚诉讼，法院于 2022 年 1 月 13 日判决双方不准离婚。虽然双方

婚姻关系依旧存续，但已实际分居，其间李某某与李某、刘某共同生活，张某长期未能探望

孩子。2022 年 1 月 5 日，张某以监护权纠纷为由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李某、刘某将李某某送

回，并由自己依法继续行使对李某某的监护权。 

【裁判结果】 

河北省定州市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3 月 22 日作出民事判决：驳回原告张某的诉讼请求。 

宣判后，张某不服，提起上诉。 

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7 月 13 日作出民事判决：一、撤销河北省定州市

人民法院一审民事判决；二、李某某暂由上诉人张某直接抚养；三、被上诉人李某可探望李

某某，上诉人张某对被上诉人李某探望李某某予以协助配合。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李某某之父李某、祖母刘某擅自带走李某某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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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如何妥善处理夫妻双方虽处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已实际分居时，李某某的抚养监护问

题。 

第一，关于李某某之父李某、祖母刘某擅自带走李某某的行为是否对李某某之母张某构

成侵权。民法典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职责产生的权利，受法律保

护。”第一千零五十八条规定：“夫妻双方平等享有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教育和保护的权利，

共同承担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双方平等

享有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教育和保护的权利。本案中，李某、刘某擅自将尚在哺乳期的李某

某带走，并拒绝将李某某送回张某身边，致使张某长期不能探望孩子，亦导致李某某被迫中

断母乳、无法得到母亲的呵护。李某和刘某的行为不仅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也构成对

张某因履行监护职责所产生的权利的侵害。一审法院以张某没有证据证明李某未抚养保护好

李某某为由，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系适用法律不当。 

第二，关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李某某的抚养监护应当如何处理。本案中，李某某自出

生起直至被父亲李某、祖母刘某带走前，一直由其母亲张某母乳喂养，至诉前未满两周岁，

属于低幼龄未成年人。尽管父母对孩子均有平等的监护权，但监护权的具体行使应符合最有

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对于婚内监护权的行使虽无明确具体规定，考虑

到双方当事人正处于矛盾较易激化的分居状态，为最大限度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参照民

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四条“离婚后，不满两周岁的子女，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的规定，

李某某暂由张某直接抚养为宜。张某在直接抚养李某某期间，应当对李某探望李某某给予协

助配合。 

 

三、判决理由的哪部分能构成判例 

    （一）判例是对论点的判断 

    判例不能等同于“裁判要旨”。判例必须由裁判理由中阅读的人自己阅读得出。 

    判例必须是法院对论点的判断，是判决理由中所表明的法院的法律上的判断。 

    论点的判断区分： 

    1.结论部分：结论命题 

    根据论点的内容，以一个命题形式进行的表述。 

    如“本案合同违反公序良俗是无效的”； 

    →结论命题某种程度的抽象化 

     大部分为以该事件的具体事实为前提而陈述该法律效果 

     该事实替代为其他事实时，亦即剔除具体化事实，仅剩余对结论有意义的事实，一定

程度把事实进行抽象，使之能够适用于其他同类事件。抽象出的事实为重要事实，该重要事

实越多，命题的射程范围就变得越小。  

    【指导案例 66 号】 

     【基本案情】 

  原告雷某某（女）和被告宋某某于 2003 年 5 月 19 日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婚后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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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子女。双方婚后因琐事感情失和，于 2013 年上半年产生矛盾，并于 2014 年 2 月分居。

雷某某曾于 2014 年 3 月起诉要求与宋某某离婚，经法院驳回后，双方感情未见好转。2015

年 1 月，雷某某再次诉至法院要求离婚，并依法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宋某某认为夫妻感情并

未破裂、不同意离婚。 

  雷某某称宋某某名下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账户内有共同存款 37 万元，并提交存取款

凭单、转账凭单作为证据。宋某某称该 37 万元，来源于婚前房屋拆迁补偿款及养老金，现

尚剩余 20 万元左右（含养老金 14 322.48 元），并提交账户记录、判决书、案款收据等证据。 

  宋某某称雷某某名下有共同存款 25 万元，要求依法分割。雷某某对此不予认可，一审

庭审中其提交在中国工商银行尾号为 4179 账户自 2014 年 1 月 26 日起的交易明细，显示至

2014 年 12 月 21 日该账户余额为 262.37 元。二审审理期间，应宋某某的申请，法院调取了雷

某某上述中国工商银行账号自 2012 年 11 月 26 日开户后的银行流水明细，显示雷某某于 2013

年 4 月 30 日通过 ATM 转账及卡取的方式将该账户内的 195 000 元转至案外人雷某齐名下。

宋某某认为该存款是其婚前房屋出租所得，应归双方共同所有，雷某某在离婚之前即将夫妻

共同存款转移。雷某某提出该笔存款是其经营饭店所得收益，开始称该笔款已用于夫妻共同

开销，后又称用于偿还其外甥女的借款，但雷某某对其主张均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另，雷

某某在庭审中曾同意各自名下存款归各自所有，其另行支付宋某某 10 万元存款，后雷某某

反悔，不同意支付。 

  【裁判结果】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于 2015 年 4 月 16 日作出（2015）朝民初字第 04854 号民事判决：

准予雷某某与宋某某离婚；雷某某名下中国工商银行尾号为 4179 账户内的存款归雷某某所

有，宋某某名下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号尾号为 7101、9389 及 1156 账户内的存款归宋某某所

有，并对其他财产和债务问题进行了处理。宣判后，宋某某提出上诉，提出对夫妻共同财产

雷某某名下存款分割等请求。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5 年 10 月 19 日作出（2015）

三中民终字第 08205 号民事判决：维持一审判决其他判项，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雷某

某名下中国工商银行尾号为 4179 账户内的存款归雷某某所有，宋某某名下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尾号为 7101 账户、9389 账户及 1156 账户内的存款归宋某某所有，雷某某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七日内支付宋某某 12 万元。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婚姻关系以夫妻感情为基础。宋某某、雷某某共同生活过程中因琐

事产生矛盾，在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感情仍未好转，经法院调解不能和好，双方夫妻

感情确已破裂，应当判决准予双方离婚。 

  本案二审期间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雷某某是否转移夫妻共同财产和夫妻双方名下的存

款应如何分割。《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

有平等的处理权。”第四十七条规定：“离婚时，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

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

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的一方，可以少分或不分。离婚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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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这就是说，一方在离婚诉讼期间或离婚

诉讼前，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侵害

了夫妻对共同财产的平等处理权，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

姻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少分或不分财产。 

  本案中，关于双方名下存款的分割，结合相关证据，宋某某婚前房屋拆迁款转化的存款，

应归宋某某个人所有，宋某某婚后所得养老保险金，应属夫妻共同财产。雷某某名下中国工

商银行尾号为 4179 账户内的存款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收入，应作为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

割。雷某某于 2013 年 4 月 30 日通过 ATM 转账及卡取的方式，将尾号为 4179 账户内的 195 

000 元转至案外人名下。雷某某始称该款用于家庭开销，后又称用于偿还外债，前后陈述明

显矛盾，对其主张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对钱款的去向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和说明。结合案件

事实及相关证据，认定雷某某存在转移、隐藏夫妻共同财产的情节。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对

雷某某名下中国工商银行尾号 4179 账户内的存款，雷某某可以少分。宋某某主张对雷某某

名下存款进行分割，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故判决宋某某婚后养老保险金 14 322.48 元

归宋某某所有，对于雷某某转移的 19.5 万元存款，由雷某某补偿宋某某 12 万元。 

    ◎ 一方在离婚诉讼期间或离婚诉讼前，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

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可以少分或不分财产。 

 

    2.为结论提供理由的部分：提供理由的命题  

    包含各种形式： 

    仅限于该案件的说明时，该部分没有先例性质。 

    问题在于，具有一般性质的命题部分。 

    例：在该行为和事实之间是否认可具有刑事或民事上的因果关系的论点上，为了肯定地

说明，就表达了“如果有没有 A 行为 B 事实就不会发生的关系，那么 A 和 B 之间就具有法

律上的因果关系”这种一般性命题，或者，为了给认定的事实符合一定法律上的概念提供理

由而表述该概念的一般性定义。 

    ● 只要紧密结合案情，直接支持结论命题的理由命题才具有先例性的资格。 

    【指导案例 63 号】 

    【基本案情】 

  被申请人徐加富在 2007 年下半年开始出现精神异常，表现为凭空闻声，认为别人在议

论他，有人要杀他，紧张害怕，夜晚不睡，随时携带刀自卫，外出躲避。因未接受治疗，病

情加重。2012 年 11 月 18 日 4 时许，被申请人在其经常居住地听到有人开车来杀他，遂携带

刀和榔头欲外出撞车自杀。其居住地的门卫张友发得知其出去要撞车自杀，未给其开门。被

申请人见被害人手持一部手机，便认为被害人要叫人来对其加害。被申请人当即用携带的刀

刺杀被害人身体，用榔头击打其的头部，致其当场死亡。经法医学鉴定，被害人系头部受到

钝器打击，造成严重颅脑损伤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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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12 月 10 日，被申请人被公安机关送往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住院治疗。2012 年

12 月 17 日，成都精卫司法鉴定所接受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的委托，对被申请人进行精

神疾病及刑事责任能力鉴定，同月 26 日该所出具成精司鉴所（2012）病鉴字第 105 号鉴定

意见书，载明：1.被鉴定人徐加富目前患有精神分裂症，幻觉妄想型；2.被鉴定人徐加富 2012

年 11 月 18 日 4 时作案时无刑事责任能力。2013 年 1 月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对被申请人的

病情作出证明，证实徐加富需要继续治疗。 

  【裁判结果】 

  四川省武侯区人民法院于 2013 年 1 月 24 日作出（2013）武侯刑强初字第 1 号强制医疗

决定书：对被申请人徐加富实施强制医疗。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被申请人徐加富实施了故意杀人的暴力行为后，经鉴定属于依

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疾病人，其妄想他人欲对其加害而必须携带刀等防卫工具外出的行

为，在其病症未能减轻并需继续治疗的情况下，认定其放置社会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成

都市武侯区人民检察院提出对被申请人强制医疗的申请成立，予以支持。诉讼代理人提出了

被申请人是否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应由医疗机构作出评估，本案没有医疗机构的评估报

告，对被申请人的强制医疗的证据不充分的辩护意见。法院认为，在强制医疗中如何认定被

申请人是否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需要根据以往被申请人的行为及本案的证据进行综合

判断，而医疗机构对其评估也只是对其病情痊愈的评估，法律没有赋予医疗机构对患者是否

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性方面的评估权利。本案被申请人的病症是被害幻觉妄想症，经常假想

要被他人杀害，外出害怕被害必带刀等防卫工具。如果不加约束治疗，被申请人不可能不外

出，其外出必携带刀的行为，具有危害社会的可能，故诉讼代理人的意见不予采纳。 

    【裁判要旨】  不要把裁判要旨等同于先例性性命题 

    审理强制医疗案件，对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是否“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应当综合被

申请人或者被告人所患精神病的种类、症状，案件审理时其病情是否已经好转，以及其家属

或者监护人有无严加看管和自行送医治疗的意愿和能力等情况予以判定。必要时，可以委托

相关机构或者专家进行评估。 

 

    （二）判例性规范的提取方法 

    1.通过判决要旨的读解来提取 

    将判决理由中明示的法律论作为重要的要素予以考虑。 

    结论命题：后续案件事实具有一定事实的情形下，先例性命题才能够适用。 

    赋理由性命题：只要紧密结合案情，直接支持结论命题的理由命题才具有先例性的资格。 

 

    2.按照案件事实与结论的对应关系提取 

    定型化事实、定型化结论以及两者的关联作用。 

    定型化事实：定型化作业的对象，案件事实，经过诉讼程序过滤的认定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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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整体理解判例法总体的方法 

    以上是以单一案例为对象的手法。就某一个法律问题采取归纳法，从若干结论性命题中

提炼出法院的一般见解。 

 

四、判例与学说 

   （一）对判例看法的演变 

    1. 判例是对理论的说明 

      判决中的法律理论 

      与学者的学说一样看待 

    2. 相互独立的立场·相互影响 

      探讨该判决同以往判例之间关系并说明有关该问题上法律的变迁及逐渐地充实 

   （二）学说对判例的影响 

    1.一般层面的影响 

    法官资格要件所获得知识来自于大学的讲义和教科书 

    担任法官后也会不懈怠法律的学习并时常关注学说的新动向 

    2.具体层面的影响 

    法官在每个问题的具体裁判遇到问题时，不仅判例而且经常会参考学说。 

    这种学说参考，在面对尚且没有判例的问题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从直观判断到结论得出，尝试论证自身判断时无论如何是需要理论支撑的。 

    即使在已经存在判例的场合，学者的研究对于获悉判例的正确意义和射程范围也具有参

考价值，而且学者具有说服力的研究往往也推动着判例的变化。 

 

    （三）判例对学说的影响 

    1.判例向学说提供了无数构成法律问题的具体事例 

      从学说角度而言，这些事例构成了验证理论正确性的很好素材。它们有利于在学界引

发争论并有利于理论的发展。 

 

    2.以判例形式表现法院判断的结论部分，由于它是基于每个具体事实的属于法官固有的

判断，所以法官在对该结论判断负有完全的责任的同时负有不属于其他领域人士的自信心，

这是判例所具有的独特性。 

通过理解这点的学者的研究，判例的判断结论会对学说产生很大的影响。 

     

 

 

 



9 

 

五、如何阅读判例 

   （一）阅读判例的目的 

    不要限于讲义和教科书的内容，要直接阅读判例本身 

      同样的判例，阅读目的不同，阅读方法也差异很大 

    

   （二）通过什么资料阅读判例 

    1.已经归纳有各种判例趣旨或判例要旨的案例集 

      但是，不能限于要旨的阅读，有必要最小限度地阅读该判决或裁定理由中就该论点的

论说部分。再阅读有关该判例的解说或讨论，这些一并阅读，有利于理解该判决所具有的意

义和学说之间的关系，。 

    2. 上述判例都是经过裁剪过的，还应当尽量去阅读这些判例的原文，尤其是最高人民

法院的判决或裁定的原文 

     

    （三）阅读判例时的主要注意点 

     1. 注意该案的事实关系以及与该事实关系相关的法律判断的结论 

      法官是基于认定的具体事实做出的法律的判断，该判断是结合事实的判断。如果只是

切出结论部分来看，内在所表达的是相当具有一般性命题的场合，一旦尝试调查事实关系，

就会发现其中包含着特殊的事实，它们都会对结论具有重要的影响。 

      这些特殊的个性化事实，决定着判例的适用范围。 

     ◎ 与具体事实没有关系的结论命题：例如，某法律条款合宪还是违宪 

        为论证结论而引用的一般法律命题 

        这些法律命题在思考时可以剥离事实。 

       

“首先在整个判决中研究、确定在该案件中成为具体问题的事实关系实质为何，…进而

有必要从整个判决中读出该法官为规范该事实关系的实质而创造出来的法规范为何，只有通

过这样的研究型操作而发现的法规范，才是正确意义上的判例，是对其后的法官具有法律拘

束力的判断”（末弘严太郎：《判例的研究与判例法》，第 39-40页）。 

 

     2. 阅读事实关系 

       主要显示在判决的本院查明部分 

 

     3. 找出论点 

        论点并不等于争点 

        上诉状中涉及法律判断的点 

     4. 阅读判决要旨 

       判决理由中法官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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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判例的阅读方法（研究型的判例阅读法） 

     1. 重视判例产生的具体的法，讲它作为那样的存在去挖掘研究 

     基于判例对实务具有支配力的事实，明确它的射程范围，并就未来法院的判断进行预

测。亦即该判决与将来判决的连接，有关该问题具体的法律变迁及其内容逐渐充实起来的样

子。 

    着眼于判例独特的存在理由、特点及其内在的规律。 

    2.批判性阅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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